附件1
专家工作站报批表

（2023年度）

申请单位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单位所属行业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  系  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 系 电 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电 子 邮 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单 位 地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制

申      报     须      知
一、申请设立专家工作站的单位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1、经营管理状况良好，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好的经济、社会效益，拥有基本的科研开发条件，重视与高校、科研院所的交流、合作；

2、单位有急需专家协助解决的技术难题、攻关课题等，对专家、项目需求强烈；

3、拥有充足的研究经费，能够提供专家所需的基本条件，保证入站专家顺利开展工作。

二、申请单位填表必须实事求是，认真详实,提交的成果鉴定、获奖证书、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等证明材料不再报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由各区市、功能区进行审核。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各功能区管委人事部门要严格把关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	1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	单 位 全 称
	

	现有专业技

术人员数量
	高级职称
	中级职称
	初级职称
	其他技术人员

	
	
	
	
	

	单位简介（包括主要产品、产量、技术水平、主营业务收入等）
	

	近年来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共同研究开发项目情况（获得的成果、奖励等）及近期主要研究工作方向
	


	2、单位对高层次专家的需求情况

	研究领域、方向
	具体专业
	需求人数
	其它要求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3、拟提出的研究项目

	项 目 名 称
	起止 时间
	经    费
	需解决问题、预期目标及市场前景

	
	
	
	

	
	
	
	

	4、主要科研后勤条件

	

	可为专家提供的日常后勤保障情况

	

	6、聘请专家情况

	姓名
	学历
	工作单位及专业技术职称
	身份证号
	联系方式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7、申请单位签字及盖章

	本单位承诺：

1.对此次提交的专家工作站报批表及相关明证材料已进行审查，所有资料均真实、有效；

2.拟聘任的首席专家、入站专家对申请设立专家工作站的有关事宜已充分知晓并同意；

3.如存在违反上述1、2条款的行为，自愿放弃本次申报资格。

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单位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